
- 1 -

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沪医保价采发〔2023〕6号

关于本市做好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
有关接续工作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，各相关医疗器械生

产经营企业：

为常态化制度化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，巩固

改革成果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

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7号）、《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

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文件》（GH-HD2022-2）有关要求，

保证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本市顺利平稳落

地执行，现就做好此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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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

（一）本市已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保定点医

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（统称“医疗机构”）不得以费用总控、

“耗占比”、医院基本用耗品种数量为由影响中选产品的采购与合

理使用。医疗机构应当通过“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”

（简称“阳光采购平台”）从中选企业指定的经营（或配送）企业

采购中选产品，并按规定实行零差率销售，严禁任何形式的“二次

议价”行为，且采购使用量应不低于中选产品的协议采购量。协议

采购量完成后，鼓励医疗机构继续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中选产品

使用中发生不良事件和质量问题的，医疗机构应及时按程序报告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，在优先采购中选产品的前提

下可继续采购使用质量和疗效有保证的集采范围内未中选产品或

非集采范围的产品。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集采范围内的未中选产

品，应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，并通过阳光采购平台进行备案

采购，接受监督。采购和使用非集采范围的产品，按本市现行议

价挂网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未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疗机构如需采

购与使用中选产品，按照医保定点协议约定，其采购价格应不高

于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价格。

二、保证按时回款与产品供应

（一）医疗机构作为高值医用耗材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，应

当对终端供货企业及时支付货款，回款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使用耗

材之日起的次月底，减轻供货企业交易成本。

（二）中选企业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，确保在采购周期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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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选价格足量供应，除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外，不得以任

何理由停供断供。中选企业、配送企业应按照医疗机构需求及时

配送中选产品，保证临床使用。

三、实施医保梯度支付

本市参保人员使用集采范围内的冠脉支架类中选产品发生的

费用，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；

使用集采范围内未中选产品发生的费用，最高支付标准为 7000

元，超出部分由个人自负（老红军、离休人员和一至六级革命伤

残军人除外），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类减负范围。

本市参保人员使用集采范围外的冠脉支架类产品发生的费用，

调整为按比例支付，由参保人员先自负 20%，其余费用再按本市

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。

四、强化部门协同配合作用

（一）本市医保部门将医疗机构带量采购执行情况纳入医保

管理考核范围。根据产品市场价格水平、医保基金收支情况、患

者费用负担等因素实施支付标准动态调整。

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（简称“市药事所”）作为本

市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机构，负责核定中选产品的采购金

额，组织签订中选产品购销协议，加强对医疗机构采购中选产品

情况分析与监管，定期公布备案产品采购情况。

（二）本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医用耗材使用情况监

测，对不按规定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的医疗机构，在公立医院绩

效考核评价、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。规范临

床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，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，严控不合理使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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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监督管理机制，从严查处高值医用耗材临床使用违规行为。

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督促医疗机构按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，

严查不按时结算货款的问题，会同区医保部门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

积极动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优先采购使用中选产品。

（三）本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对中选产品加强质量监管，加

大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。经药监部门检查发现中选

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，医保部门将按规定及时严肃处理。

四、其他相关问题

（一）本市执行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采购的具体工作，由

市药事所根据本市相关规定负责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本市中选结果正式执行之日起实施，以往与

本通知内容不符的，以此为准。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，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

中心，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，有关大学，中福会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3日印发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3月 1 日


